投诉处理结果公告

一、项目编号：JXTC2024040330-05
二、项目名称：铜鼓县人民医院采购脉动真空灭菌器项目
三、相关当事人
投诉人：江西巨富贸易有限公司
联系地址：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工业园西区彩虹路(吉安宏兴科技有限公司)4#厂房第四层A008室
被投诉人1：铜鼓县人民医院
联系地址：铜鼓县定江东路528号
被投诉人2：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
联系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省政府大院北二路92号（咨询大厦）
四、基本情况
铜鼓县人民医院采购脉动真空灭菌器项目（项目编号：JXTC2024040330-05），采购公告于2024年8月21日发布，于2024年9月18日发布成交公告,于2024年10月11日发布变更成交公告。投诉人依法对采购结果提出质疑，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，于2024年10月28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。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。目前，该采购项目已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但尚未履行。
投诉事项1：关于投诉人“所投脉动真空灭菌器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中YXQ.WF32.750x1050-C/D型号容积为1.2立方米，与招标文件要求不符”的问题，投诉人质疑此次得出的结论有误，应予纠正。
投诉事项2：关于投诉人“所投脉动真空灭菌器产品介绍‘控制方式为液晶显示控制器’，与招标文件要求不符”的问题，投诉人认为根据此项取消投诉人中标资格，完全不合理、合法，请纠正错误为谢，还投诉人中标资格。
经调查：
在调查有关材料中发现，投诉人所投产品“洁净蒸汽发生器”的制造商为张家港市富昶锅炉制造有限公司，投诉人在响应文件中所提供的“洁净蒸汽发生器参数确认函”未加盖张家港市富昶锅炉制造有限公司公章。评审专家一致评审按有效材料认定，并给予得分。违反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。
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（国务院令第658号）第七十五条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、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，其专家评审意见无效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上述事实依据有采购文件、响应文件、专家评审报告等材料为证，法律依据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。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二十九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驳回投诉。并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
六、其他补充事宜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铜鼓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铜鼓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铜鼓县财政局    
2024年11月22日  
